万源市供销合作社联合社

关于《万源市化肥淡季储备管理办法

（修正案）》的起草说明

为了保障春耕化肥供应和价格基本稳定，做好我市化肥淡季储备管理工作。我社代市人民政府起草了《万源市化肥淡季储备管理办法（修正案）》，现就该草案的起草解读如下：
2023年，达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出台了《关于印发达州市化肥淡季储备管理办法的通知》（达市府办规〔2023〕1号）。为了确保我市化肥淡季储备管理工作严格按照达州市政府要求抓落实，万源市参照达市府办规〔2023〕1号精神，出台《关于印发<万源市化肥淡季储备管理办法>的通知》（万府办规〔2023〕2号）。

2025 年达州市公平竞争审查第三方评估报告指出：《万源市化肥淡季储备管理办法》第三章第十条第一款“在万源市域内注册，具备化肥经营资格及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经营正常。”中“在万源市域内注册”违反公平性竞争，第二十七条“承储企业在年度储备时间内非因不可抗力因素出现以下情况,均视为未完成储备任务，市财政局不予资金补助，已发放的予以追缴，六年内不得参与我市化肥淡季储备任务。”中“六年内不得参与我市化肥淡季储备任务。”构成了不合理的市场准入壁垒。故拟将第三章第十条第一款“在万源市域内注册，具备化肥经营资格及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经营正常。”中“在万源市域内注册”删除，将第二十七条“承储企业在年度储备时间内非因不可抗力因素出现以下情况，均视为未完成储备任务，市财政局不予资金补助，已发放的予以追缴，六年内不得参与我市化肥淡季储备任务。”中“六年内不得参与我市化肥淡季储备任务”修改为“三年内不得参与我市化肥淡季储备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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